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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第4次國家報告(初稿) 

書面意見單 

 

報告點次 

1.1  2020年經邀集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及專家學者召開會議討論確

認，中文「性別」包含生理及社會性別之意涵，無須修正相關中文法規用

語，僅需檢視法規英譯之正確性。此外，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已依CEDAW

及第28號一般性建議之意旨，製作相關法規英譯原則，並上網公開涉及

「性」與「性別」之中英文名詞對照表，請各部會就所主管法規進行檢

視，並將檢視結果提供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確認。2021年邀集有

不同意見之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及專家學者討論各部會檢視結果，

並進行英譯原則之確認。未來涉及「性」與「性別」之法規英譯將參照上

述英譯原則及對照表辦理1。【性平處】 

姓名 顧燕翎 

服務單位 前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台大婦女研究室研究員、交大教授 

職稱 教授 

電子郵件 okimove.tw@gmail.com 

建議內容： 

一、 對報告點次之建議(請具體說明俾利權責機關據以新增、刪除或修改點

次內容)： 

消歧公約(CEDAW)在導言中即言明： 

為了實現男女充分的平等，需要同時改變男子和婦女在社會上和家

庭中的傳統任務。因此，締約各國必須努力改變個人行為的社會和

文化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定型任務的偏

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此公約之基本精神在責成各國政府落實男女平等，公約之所有條文也是以此

為目的，所稱性別即男女之別。 

 

  由於國內部分人士自創之「多元性別」一詞已造成政策混淆，在消歧公

約(CEDAW)第三次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會議中，多個民間團體提案，要求政

府在概念上和用法上採取消歧公約(CEDAW)對於「生理性別」(sex)及「社

會性別」(gender)之定義，勿以意義不明確的「多元性別」取代消歧公約

中的「女」、「男」，得到國際審查委員會充分的理解和認可。 

 
國際審查委員在結論中表示：審查委員會關切台灣在「生理性別」

（sex）與「社會性別」（gender）二詞在概念上與實際上的不當運用。在

消歧公約(CEDAW) 法理中，公約提及基於生理性別的歧視，但亦涵蓋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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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於社會性別的歧視。「生理性別」意指男女生理上的差異；「社會性別」

意指社會建構的男女身分、歸屬和角色，以及社會賦予這些生理差異的社會

文化意義，導致男女之間的階層關係以及權力和權利的分配有利於男性而不

利於女性。 

 
   審查委員會並正式建議臺灣政府依照消歧公約(CEDAW) 和消歧公約

(CEDAW)委員會第28號一般性建議，統一所有法律和政策用詞，並促進對

「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正確、一致之認知。 

 
 可惜性平處召開會議討論審查委員會建議時，皆未邀請最初提案之民間團

體、跨性別女性，亦未能正視審查委員的建議，並且不採納教育部國家教育研

究院雙語辭彙審譯會的書面建議(gender 譯為心理性別/社會性別，sex 譯為

生理性別)，只是將認知和定義問題簡化為名詞中翻英有誤差，決議由性平

處做出一份名詞中翻英的對照表，（但未同時提供英翻中對照表，）結果將

國際委員所稱的＂sex and gender"中的”sex”完全消除了，統一將所有法

規和公文中的性別都翻譯為”gender”，也就是消去生理性別，只有社會性

別。  

 
  這樣做法不僅違反了消歧公約(CEDAW)的原則，也完全沒有回應第三次

國際審查委員會的建議。請性平處在第四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舉辦之

前，廣納民間團體及國際審查委員會的意見及時做出修正，真正落實民主與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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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點次 

10.52 《性別平等教育法》所定義的性別不僅在關切範疇中包含了CEDAW

框架的生理性別(sex)和性別(gender)面向，也將國際人權公約保障的其他身

份或交叉性因素的性別認同、性傾向直接納入，且女性、男性皆得保障，更

明言性別特徵、性別特質，真正由所有不同性別群體的需求出發，且實際施

行上從未造成混淆，向來均以所有不同性別群體的equality為最終目標，該法

所追求之性別平等內涵，遠超過CEDAW框架僅限女性達到與男子一樣權利

的性別平等。【教育部】  

姓名 顧燕翎 

服務單位 前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台大婦女研究室創室研究員、交大教授 

職稱 教授 

電子郵件 okimove.tw@gmail.com 

建議內容： 

一、 對報告點次之建議(請具體說明俾利權責機關據以新增、刪除或修改點

次內容)： 

1. CEDAW框架中涵蓋 sex和 gender。如果 sex是「生理性別」，

gender就應是「社會性別」。在消歧公約的文本和委員之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中，這二詞都是並用的，並未以 Gender 取代 Sex。教

育部使用的「生理性別(sex)和性別(gender)」正反映了國際審查委

員會所說的「概念上與實際上的不當運用」。 

2. 《性別平等教育法》並未定義「多元性別群體」, 若只是挪用和

改用性別一詞, 而自認超前於國際人權公約, 則缺乏法源依據。 

3. 請教育部尊重民主和法治, 在未有充分且公開的討論、未經完整

的立法程序之前, 勿受少數人操控,自創名詞,自做解釋, 誤導國

民認知。教育部需要做民主和法治的表率。 

 

繳交方式： 

1. 請於7/20(二)前提供本書面意見單，逾期不候。請寄至 hjtwwang@ey.gov.tw ，郵件標題請註

明[CEDAW書面意見]，或傳真至(02)2356-8733。 

2. 書面意見將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統一提供各權責機關，並公布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供各界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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